




















附表1：

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承销费和发行费用）                                  156,074.1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177.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1,023.6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

建设
否           153,371.80         153,371.80         16,177.00       60,703.82        39.58 2023年6月        13,812.83 是 否

2、智能支付研发中心建

设 否               2,702.38             2,702.38            319.80        11.83 2020年6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56,074.18         156,074.18         16,177.00       61,023.62 — —        13,812.8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我国线下商户数字化处于起步与摸索阶段，商户服务系统投

入需根据行业发展情况持续变化，并根据业务反馈情况对项目建设计划进行迭代调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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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会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的议案》，增加全资子公司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新大陆奋新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募
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将“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中综合支付平台软件开发和增值
服务平台及信息技术服务管理（ITSM）模块软件开发的实施方式由自行开发变更为自行开发
与外包开发。
2）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
”中POS终端投入的实施方式从“委托子公司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变更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7年9月7日，本公司已以自筹资金1,532.37万元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

于2017年10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32.37万元。该项置换资金已经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核，并出具了《关于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7）第350ZA0354号）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1）2019年4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5.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承诺的理财

产品。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在该有效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
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
2）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承诺的理财

产品。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在该有效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

3）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购买理财产品情况：期末无理财余额。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企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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